
《地方政府债务处置、专项债发行与管理实务》课程大纲

【课程背景】【课程背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12月 10日至 1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强调，要完善和强化“六稳”举措，健全财政、
货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系统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的显著优势，第一次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总体目标。第一次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工
作要求，即“十三个坚持和完善”。李克强总理 2019年 9月 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要求“要加快
发行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带动有效投资支持补短板扩内需，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当前，控制地方
政府债务以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已成为中央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债务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关键是要将债务风险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2015年 4月 2

日，财政部以财库〔2015〕83号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近年来，国家财政部
等部门持续发布严厉的监管新规，以有效抑制地方政府债务的“野蛮式”增长。同时对承载主要融资渠道和
载体的地方融资平台融资活动越扎越紧，近乎割断了传统融资平台公司生存之基和立业之本。中共中央
国务院下发《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中发〔2018〕27号)，主要针对政府债务管
理、国资国企改革、推进融资平台转型发展和突破融资瓶颈等问题进行深入指导。2018年 9月 13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主要针对政府存量
隐性债务的处置、融资平台转型、国企负债约束机制和突破融资瓶颈等问题进行深入指导。隐性债务审
计后是否会再次开展一轮置换成为市场争议的焦点，平台公司的市场化转型已无悬念。开前门堵后门，
2018年财预〔2018〕34号文、财预〔2018〕35号文、财金〔2018〕23号文和财库〔2018〕72号
文的发布，要求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进度。，2018年 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保持基础
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01号），《意见》的出台：为地方政府化解债务
风险、全面清理规范各级政府融资平台、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支持融资平台转型后做大做强、构
建适应转型后融资平台发展政策环境等方面提供了务实可行的方向建议。

“稳增长、防风险、促转型”依然是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基调。为帮助政
府有关部门、企业、各金融机构及投资类企业系统学习掌握地方政府城建投融资体制机制、专项债券发
行管理、融资平台转型等相关的政策法规及操作实务，熟悉现有监管框架体系下地方政府投融资在操作
层面的管理、运作及风险防范，创新平台公司转型发展方向，提高可持续融资和发展能力水平。我单位
特举办《地方政府债务处置、专项债发行与管理实务》专题培训班。

【课程对象】【课程对象】

1、政府：各地方政府部门（财政、发改、金融、建设、市政、水务、交通、环保、农业、产业园区
等部门）相关负责人；

2、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城投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有资本经营中心、水利投资公
司、交通投资公司、地方政府金融控股平台、地方开发区管委会等机构的业务主管或骨干、财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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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业银行、保险及其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子公司、私募基金或产业基金、政府引导基
金、融资租赁公司、保理公司、资产交易所、证券资产管理公司、财富管理机构、互联网及众筹平台、
财务顾问、招投标机构、律所等公司的业务负责人或业务骨干、财务人员；

4、建设承包公司、建设施工企业、国企和央企、基建相关机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房地产开发公
司等机构业务负责人和业务骨干、财务人员；

5、专业服务机构：商业银行、资产公司、投资银行、信托机构、咨询公司、财务顾问、律师等；
6、有政府项目合作的相关产业民营企业高管、财务人员。

【课程模块】【课程模块】

一 、2020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融资平台与政府融资背景：
1、2020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后宏观经济与供给侧改革；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中发〔2018〕27号）解读；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01号）解

读；
4、国务院 2016（88）号文《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及 152号文解

析；
5、债务规范宏观经济背景及当前我国政府债务风险情况；
6、如何切实加强融资平台公司融资管理；
7、如何规范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的合作行为；
8、如何进一步健全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9、财库〔2018〕72号《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与政策》解读；
10、陕西省财政厅《关于推荐省融资平台公司转型发展的意见》及地方出台政策的重要意义解读；
11、发改财金〔2018〕1135号文《关于 2018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的通知解析；
1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及《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分类处置指南》（财预〔2016〕152号）解析；
13、2019年地方政府债务分析报告、2019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否可控？ 

二、地方政府性债务监管政策分析及债务处置
1、经济新常态下地方财政运行情况（税收收入增长状况、土地出让收入增长状况、重点地区的财政

运行、营改增对地方财政运行的影响、中央对地方财政体制调整等）
2、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市场约束型、共同协商型、制度约束型、行政控制型
3、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特点与形成的原因、地方政府债务的认定与化解
4、十九大后地方政府举债权限、方式、用途及机构设置
5、政府融资平台普遍存在问题与财政债务警戒
6、新预算法下的地方政府债务监管
7、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与监管政策解读
8、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与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的衔接改革
9、地方政府投融资机制及资金平衡计划的构建
10、从审计署审计结论及财政部的处罚决定看地方政府债务监管的思路和方向
11、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概念及表现形式
12、地方政府存量债务、隐性债务、需要关注的债务、平台公司自身债务处置的思路和方式
13、综合运用资本注入、经营性资产置换、债转股、资产重组、PPP及混改等多种方式处置地方政府

隐性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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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重构 
⑴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重构的背景 
⑵隐性债务过高将会造成区域财政危机或金融危机 
⑶监管政策彻底打破传统的政信合作机制 
⑷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的重构思路：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职能的重新定位、地方投融资交易结构的转

变、提供基建及公共服务市场化模式的转变；平台公司公益性资产剥离的方式和路径 
15、政府融资平台举债融资行为最新要求 

三、平台公司背景解读、平台公司转型背景、模式及实践
1、平台公司的界定；投融资平台的阶段、类别、发展；
2、融资平台转型的必然性；政策解读；
3、新形势下平台公司的挑战与机遇
4、未来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及投融资模式走向：
⑴地方政府的项目建设融资路在何方？

⑵对于城市运营类项目如何合规设计投融资模式
⑶国家投融资政策导向与地方融资模式转型总体思路
5、平台公司转型的模式、定位和方向
⑴ 城市运营商
转型城市运营商意义；参与城市管理运营的类型；运营内容分类及参与方式的模式设计；典型案例

⑵产业地产商
市场机遇分析；产业地产开发环境；地产开发模式及典型案例；产业新城开发模式及典型案例；产

业基金投资模式及典型案例
⑶金融业务
副省级政府平台的金融业务发展思路；金融控股的优势；金控平台案例；中小城市平台金融业务发

展思路；
⑷转型平台如何参与当地优势及特色产业
6、平台公司核心业务体系的构建及盈利模式的设计（基础设施投融资、国资经营、产业引导、金融

等）
7、委托代建、融资代建、购买服务、“基金+建设”、PPP等模式的对比解读及合规运作
8、投融资平台公司转型路径解读
政企关系转变；资产整合与盘活，注入“四资”做大做强平台；项目运作模式构建；投融资模式构建；

债务处置方式及建议；集团管控及组织运作模式的重构
9、人力资源体系建设及机制创新
四、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与案例分析：
1、地方政府债券概念和分类
2、地方政府专项债总体管理要求和分类
3、土储、棚改、收费公路等市政专项债管理要求
4、乡村振兴、土地储备、棚改、医疗养老、水务建设、污水处理、产业园区、轨道交通、政府收费

公路等专项债券发行和案例分析
5、我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情况和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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